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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條之二

上市公司以增發（含募集發行或私募）股份、得轉換或得認購股份之有價

證券為對價合併未上市（櫃）公司，合併後之存續公司仍為上市公司者，

除證券、金融或保險事業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或合併其持有已發

行股份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外，該未上市（櫃）公司應符合下列各款

條件：

一、被合併之未上市（櫃）公司本身之財務資料，且就合併與被合併公司

    之財務資料綜合核計，均符合本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四條所

    訂上市股票獲利能力條件者。但符合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合併後存續公司最近一會計年度及最近期擬制性財務報告之每

          股淨值均高於原上市公司之每股淨值者。如上市公司或被合併

          之未上市（櫃）公司自最近期財務報告資產負債表日之次日起

          迄向本公司申請日止，有增減資或配發股利等影響每股淨值之

          重大資本變動情事，則合併後存續公司之每股淨值並應高於原

          上市公司之每股淨值，且由簽證會計師出具覆核其設算調整後

          之意見書。

    （二）取得經濟部工業局評估其合併能有效提升綜效之明確意見書者

          。

二、被合併之未上市（櫃）公司未有本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九條

    第一項第一、三、四、六、七、八、十二款規定情事之一者。

三、被合併之未上市（櫃）公司最近一會計年度之財務報告應經主管機關

    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之會計師查核簽證，並簽發

    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者。

上市公司合併符合企業併購法所規定之外國公司者，該外國公司除係第一

上市（櫃）公司、第二上市（櫃）公司、在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海外證券市

場主板掛牌交易或係其持有已發行股份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者外，應

符合第五十三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且上市公司應另行檢送下列文件

：

一、取得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准對外投資之證明文件。

二、由中華民國會計師就中華民國與外國公司所屬國適用會計原則之差異

    ，與其對財務報告之影響所表示之意見。

三、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之非原簽證會計

    師就上市公司合併外國公司時，其換股比例、價格等之合理性，暨合

    併之整體綜效表現，予以分析說明之書面報告。



本章所稱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海外證券市場，依本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

則補充規定第二十三條訂之。

第五十三條之三

第一上市公司依註冊地國法令以增發新股、得轉換或得認購股份之有價證

券為對價合併他公司，合併後存續公司仍為第一上市公司者，第一上市公

司除應檢送第五十三條之二第二項第二、三款所定文件外，該他公司應符

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該他公司如係國內未上市櫃公司者，應符合第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各

    款之條件。

二、該他公司如係第一上市（櫃）公司、第二上市（櫃）公司或在經主管

    機關核定之海外證券市場主板掛牌交易以外之外國公司者，應符合下

    列各目條件：

    （一）被合併公司及合併與被合併公司之財務資料綜合核計，均符合

          本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但符合第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但書者，不在此限。

    （二）未有本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二十八條之八第一、三、

          四及五款所訂不宜上市之情事，且無內部控制制度迄未有效執

          行，情節重大之情事。

    （三）最近一會計年度之財務報告應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

          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之會計師查核簽證，並簽發無保留意見之

          查核報告者。

與第一上市公司進行合併之他公司，係第一上市公司持有已發行股份百分

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者，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不適用之。

第五十三條之十二

前條規定於單一或數家股份有限公司或外國公司轉換股份予他新設或已上

市、第一上市既存公司，亦適用之。但若有未上市（櫃）公司併同轉換者

，則該等未上市（櫃）公司除係上市公司、第一上市公司持有已發行股份

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者外，應符合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其獲利能力符合本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

    定之標準。但符合第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但書者，不在此限。

二、未有本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一、三、四、六、

    七、八、十二款所定情事之一者。

三、其最近一會計年度之財務報告應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

    務報告查核簽證之會計師查核簽證，並簽發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

參與轉換之公司如係外國公司者，準用第五十三條之二第二項規定。


